
國 立 中 正 文 化 中 心 董 事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利 益 迴 避 適 用 範 圍 準 則 總 說 明  
國 立 中 正 文 化 中 心 設 置 條 例(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例) 業 經 於 九 十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日 制 定 公 布 ， 其 施 行 日 期

， 由 行 政 院 定 之 。 依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﹁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、 藝 術 總 監 應 遵 守 利 益 迴 避 原 則 ，

不 得 假 借 職 務 上 之 權 力 、 機 會 或 方 法 ， 圖 謀 本 人 或 關 係 人 之 利 益 ； 其 利 益 迴 避 之 範 圍 ， 由 監 督 機 關 定

之 。 ﹂ ， 另 依 本 條 例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﹁ 本 中 心 為 行 政 法 人 ， 其 監 督 機 關 為 教 育 部 ﹂ ， 教 育 部 爰 依 前 開 規 定

訂 定 國 立 中 正 文 化 中 心 董 事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利 益 迴 避 適 用 範 圍 準 則 ︵ 以 下 簡 稱 本 準 則 ︶ ， 其 要 點 如

次 ：  

一 、 明 定 本 準 則 法 源 依 據 。( 第 一 條) 

二 、 明 定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關 係 人 之 範 圍 。( 第 二 條)  

三 、 明 定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利 益 之 定 義 及 範 圍 。( 第 三 條)  

四 、 明 定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、 藝 術 總 監 遇 有 利 益 關 係 者 ， 不 得 參 與 表 決 或 決 定 之 規 定 。( 第 四 條)  

五 、 明 定 本 準 則 施 行 日 期 。( 第 五 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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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立 中 正 文 化 中 心 董 事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利 益 迴 避 適 用 範 圍 準 則  

    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    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 

第 一 條  本 準 則 依 國 立 中 正 文 化 中 心 設 置 條 例 ︵ 以 下

簡 稱 本 條 例 ︶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。  

明 定 本 準 則 之 法 源 依 據 。  

第 二 條 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關 係 人 ， 其 範 圍

如 下 ：  

一 、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之 配 偶 或 共 同

生 活 之 家 屬 。  

二 、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之 二 親 等 以 內

親 屬 。  

三 、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或 其 配 偶 信 託

財 產 之 受 託 人 。  

四 、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、 第 一 款 及 第

二 款 所 列 人 員 擔 任 負 責 人 、 董 事 、 監 察

人 或 經 理 人 之 營 利 事 業 。  

明 定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關 係 人 之 範 圍 ， 以 利 遵

守 。  
 

第 三 條    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利 益 ， 包 括 財 產

上 利 益 及 非 財 產 上 利 益 。  

明 定 本 條 例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利 益 之 定 義 及 範 圍 ， 以

利 遵 守 ， 並 杜 爭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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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項 所 稱 財 產 上 利 益 如 下 ：  
    一 、 動 產 、 不 動 產 。  
    二 、 現 金 、 存 款 、 外 幣 、 有 價 證 券 。  
    三 、 債 權 或 其 他 財 產 上 權 利 。  

四 、 其 他 具 有 經 濟 價 值 或 得 以 金 錢 交 易 取 得

之 利 益 。  

第 一 項 所 稱 非 財 產 上 利 益 ， 指 有 利 於 董 事 、

監 察 人 及 藝 術 總 監 或 其 關 係 人 於 本 中 心 之 進 用 、

陞 遷 、 調 動 及 其 他 人 事 措 施 之 事 項 。  

 

第 四 條     本 中 心 依 法 令 規 定 或 業 務 需 求 應 辦 理 之 事 項

， 與 其 有 利 益 關 係 之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或 藝 術 總 監 不

得 參 與 該 事 項 之 表 決 或 決 定 。  

明 定 本 中 心 依 法 令 規 定 辦 理 或 依 本 中 心 業 務 需 求 所 必 須

辦 理 之 事 項 ， 遇 有 前 條 所 稱 之 利 益 關 係 者 ， 其 有 利 益 關

係 之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或 藝 術 總 監 不 得 參 與 本 中 心 之 表 決 或

決 定 ， 以 兼 顧 本 中 心 之 實 際 需 求 及 利 益 迴 避 原 則 。  

第 五 條    本 準 則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三 月 一 日 施 行 。  明 定 本 準 則 施 行 日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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